
了，尚未经历西方那样的青年期文明，就提前进入了中庸的中年文明，因此要补上西方文明那一课，然
而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它的归宿却在东方，要从年轻人的血气方刚迈入中年人的圆通和谐（参见梁漱
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８８～５４０页）。只有

在这样的世界时间之中，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是一个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民族，

中国文明不仅属于中国人，而且属于全人类。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８－１５
作者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

高 力 克

新文化运动之“新”，不在“民主”与“科学”，而在个人主义。按照胡适的观点，“民国六七年北京大

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胡适：《个
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１５０号，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２日）。郁达夫亦指出：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郁达夫：《导言［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
集》，良友图书公司１９３５年版，第５页）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思潮，即这种“个人的解放”和“‘个

人’的发见”的思想表征。

一　晚清个人主义的滥觞

个人主义是一种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和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的政治与社会

哲学，它构成了现代西方价值体系的内核。在中国，个人主义滥觞于西学东渐的晚清。严复“以自由

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命题，第一次揭示个人“自由”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核心意义。梁启超在《新民

说》中探讨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政治能力的差异：“欧美各国统治之客体，以个人为单位（Ｕｎｉｔ），中国统

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故欧美之人民直接以隶于国，中国之人民间接以隶于国……中国过去种种

制度，无不以族制为之精神。”“中国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泰西之自治制度，为政治能力之滥

觞；中国之自治制度，为政治能力之炀灶也。”（梁启超：《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０８
～２０９页）梁揭示了中西政治以“家族”与“个人”为单位之异，并批判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对个

体之人格及政治能力的摧残。

杨度信奉严复译甄克思“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军国社会）”之政治进化论，倡言

以个人为单位的国家主义，批判以家族为单位的家族主义阻碍国民成长之弊：“阻碍国家进步者，莫如

封建制度；阻碍社会进步者，莫如家族制度，何也？皆以有大物专障于个人之前，而不以个人为单位故

也。夫各文明国之法律，其必以个人为单位者，盖天生人而皆平等，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否则，

人权不足，不能以个人之资格自由竞争于世界，于是社会不能活泼，国家亦不能发达矣。”［杨度：《论金
铁主义》，刘晴波主编：《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４～２５５页］杨度指出：“国家主

义之国，必使国家直接于国家而不间接于国家。以此眼光观今中国，乃直接者至少而间接者至多，虽

有四万万人，而实无一国民也。”［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杨度集》（二），第５３０页］
“若以为应采国家主义，则家族主义决无并行之道。”［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杨度
集》（二），第５３２页］

章太炎是晚清个性解放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明独》中主张：“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

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 独，大 群 之 母 也。”［章太炎：《明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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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４页］１９０２年，东渡日本后，其个人主义思想更趋激进。在《国家论》中，主张“个体为

真，团体为幻”［章太炎：《论国家》，《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５８页］。他强

调：“即实而言，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章太炎全集》（四），第４４４～４４５
页］在《答铁铮》中，章借用佛教倡言“依自不依他”：“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在依他。”“要之，仆所奉

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及其失也，或不免于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

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

操，下作懦夫奋矜之 气，以 此 揭 橥，庶 于 中 国 前 途 有 益。”［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第

３６９～３７５页］
鲁迅则信奉１９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斯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在《文化偏至论》

中，鲁迅提出了其关于中国改革的主张：“诚若为今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８１页］关于

“个人”，他强调指出：“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

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

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
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

我。”［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１），第１８５～１８６页］鲁迅盛赞尼采之超人哲学：“若夫尼佉，斯
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

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
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警欧洲之思想界者也。”［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１），第１８８页］在鲁

迅看来，欧美之强，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

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１），第１９３页］

二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

在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思潮蓬勃兴起，方兴未艾。冲决纲常名教之网罗，追求个性解放和个

人自由，成为五四启蒙思潮的主旋律。

１９１５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伊始，陈独秀就在发刊卷首的《敬告青年》中，高擎“人权”与“科学”
两面旗帜。他将“自主”列为青年必须树立的新价值观之首：“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

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

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

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

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陈独秀将“人权”与“科学”归为西方现代文明的

两大精华，他号召青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号，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将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归为东西思想的重要差异：
“西洋民族，自古讫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

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

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
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

义之大精神也。”（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４号，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
陈强调，个人是性灵之主体、意思之主体、权利之主体，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东

洋民族至今停滞于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切听命于家长。宗法制度之恶

果，在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而戕贼

个人之生产力。此为东洋社会种种野蛮衰败之象的病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

位主义”（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４号，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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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所倡言的个人主义，尤注重经济个人主义。他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强调：“现代生

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西洋个人独

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
生活》，《新青年》第２卷第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胡适则推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引用易氏致朋友书信中

的主张：“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

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

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
年》第４卷第６号，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５日）在胡适看来，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就是多准备

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即易氏所说“救出自己”之意。这种“为我主义”，
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胡适强调，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人的个性，使他不能自由发

展。而发展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自担干系，自负责

任。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和不用自负责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就和

无人格的奴隶一样。在胡看来，自由独立的人格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他强调：“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

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

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

望。”（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４卷第６号，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５日）
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用自由主义诠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之为人，恃其自主自

用之资格，此为人品之第一义。“共和国民，其祈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藉之资，由之以

求小己之归宿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祈向而设，乃人类创造物之一种，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

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
欧洲晚近，小己主义，风靡一时。虽推其流极，或不无弊害。然其文明之所以日进不息者，即人各尊重

一己，发挥小己之才猷，以图人生之归宿。而其社会国家之价值，即合此小己之价值为要素，所积而

成。”高将个人主义之不发达归为中国文明停滞之大原因，并号召青年努力与旧习俗相战，以独立之精

神，争取自由与权利，发扬个人之能力。“国家社会，举为小己主义所筑成。”（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
年之自觉》，《青年杂志》创刊号，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

鲁迅秉持其“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思想，投身新文化运动，为个性解放而呐喊。他指出：“中国人

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 多 不 过 是 奴 隶，到 现 在 还 如 此。”［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
（１），第３１１页］鲁迅呼唤“个人的自大”：“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

‘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

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

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而“‘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

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１），第３８７页］。
周作人对个人主义倡言尤力，他指出：“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周作人：《谈龙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６页）“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

做，自己去解决。”（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０７页）在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

倡言“人的文学”：“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

的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

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而“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

格，占得人的位置”（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１１～１２页）。

三　中国思想转型中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精神内核，它构成了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对每一个“个体”价值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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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把“个人”当作目的，政府以保障个体之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为目的，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表征。
梅因指出，人的一切关系从以“家族”为中心到以“个人”的自由同意为基础，表征着新社会秩序的

演进。社会进步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７页）。
马克思则以“人的依赖关系”与“人的独立性”概括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经济学
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０４页］。个人主义肇端于现代

文明摇篮之英格兰。麦克法兰把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追溯至１３世纪，他颠覆了诸多社会理论大师关

于个人主义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产物的权威观点，而将个人主义归为引导上述历史转

型过程的精神动因：“不论我们怎样定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都出现于１６世纪的诸般变革之前，可以

说，正是个人主义塑 造 了 所 有 这 些 变 革。”（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５页）
康德把启蒙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

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２页）。“个人”观念的兴起及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人走向成熟状态的表征。

“个人”的发现，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最深刻的精神表征。尽管梅因将从“家族”本位到“个人”
本位的变迁归为社会进步的普遍趋势，但“个人”在中国的成长则较西方尤为艰难。在欧洲中世纪，基
督教的兴起削弱了家族的宗法关系纽带，人开始以个体面对上帝，这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源头。而在中

国，汉武以降中华帝国形成了儒法合流的周礼与秦制结合的社会政治制度，个人完全被笼罩于皇权政

治与宗法社会的网罗之中。在儒家“三纲五伦”中并没有个体的价值，人作为君之臣、父之子、夫之妻，
只是一种尊卑等级制人伦关系中的依附性存在，而毫无个体的独立性。因而，陈独秀“以个人本位主

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的命题，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
个人主义发端于清末，但清末知识分子的个人观只是初步接受了关于个体之权利与尊严的观念，

尚未完整地理解和接受西方个人主义之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涵义。梁启超关于“欧美统治之客体以

个人为单位，中国统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的命题，强调欧美人民直接以隶于国有利于形成国民，而
中国人民间接以隶于国则阻碍了国民的成长，其宗旨还在国民。杨度的观点亦如此。而陈独秀则将

“个人本位”与“家族本位”归为中西文明根本差异，并将人权神圣、自由平等、国家以保障个人之自由

权利与幸福为目的，归为西方个人主义的精髓。这种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成为新文化运

动个性解放思潮的哲学基础。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倡言“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各人自己充分发

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强调“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在陈胡倡言的这种个人本位的“抽
象个人观”中，“个人”的意义不是基于“国民”，而是在于“人”本身，“个人”是目的。“国民”只是“人”这

一最高存在物的一种政治身份。新文化运动中新思潮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兴起。
清末以鲁迅之个人主义最为深刻，其以尼采超人哲学和斯蒂纳个人无治主义为思想资源，属于后

启蒙的１９世纪浪漫主义思潮。鲁迅的尼采式“贵族个人主义”反对“众数”与“物质”，其无政府主义和

唯意志论倾向，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鲁迅和胡适都倡言易卜生主义，但鲁迅的易卜生是一个具有无

政府主义倾向的自由意志论者，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则是自由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的融合。
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启蒙时代主流的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登堂入室，并与个人无政府主义、自

由意志主义等意识形态携手，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个人主义思潮。“个人”一语从２０世纪初舶入中

土时的“多引以为大诟”，到新文化运动中的大行其道，表征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个人主

义是现代性的价值内核。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是中国启蒙时代之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最深刻

的思想表征，它是中国人从思想上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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